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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 

（“國壽計劃”） 

致參與僱主及成員通告 

本通告乃重要文件，務須閣下即時垂注。本通告所用詞彚（除下文另有定義者）與國壽計劃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2023

年 3 月版具相同涵義。如您對本通告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諮詢獨立專業財務意見。國壽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對本通

告內容截至本通告日期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以下為本通告主體部分之變更的概述：

I. 國壽計劃下的中國人壽樂安心保證基金

中國人壽樂安心保證基金  （“基金”）現時單一投資於中國人壽樂休閒保證(匯集投資)基金，該為保單
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現有有關基金”），從而投資於單一中國人壽樂休閒穩定收益單位信託(匯集投資)
基金，這該為基礎單位信託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基礎基金”）。 自 2023 年 6 月 23 日（“生效日期”）
起，基金將進行以下變更（“變更”）：

A. 太平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將卸任現有有關基金及基礎基金的投資經理人，而施羅德投資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施羅德”）將獲委任為現有有關基金及基礎基金的新投資經理人。

B. 基金的投資政策與目標說明（“投資政策與目標說明” ），將修改以提高定息收入中擬定投資的相對
比例，取消債券投資年期限制，並放寬資產的擬定投資地區分佈。

C. 委任施羅德後，根據新的相關投資合約協定，每年 0.2%的投資管理費將於基礎基金層面收取，而非
基金層面收取。儘管費用的細分類別有所改變，基金管理費總額仍將維持在每年 1.2%不變。有關詳
情，請參閲下文標題為“C. 費用明細的變動”一節。

II. 對成員的影響

基金的費用及收費總額，投資目標，保證機制／安排並不會因變更之落實而改變。核准受託人不預期變
更會對國壽計劃或其成員構成任何不利影響。

III. 應採取之行動

A. 國壽計劃的參與者如果決定繼續投資基金，則無需採取任何行動。

B. 但是，如持有基金單位及／或投資委託指示供款投資於基金的國壽計劃參與者不欲參與變更的實施，
可在 2023 年 6 月 21 日下午 4 時正前通知我們以改變其有關新供款及將權益轉移及／或重整現有投
資至另一成分基金的投資授權。

如有任何疑問，成員亦可致電本公司熱線 3999 5555 查詢上述事宜。 

親愛的僱主及成員：

國壽計劃下的中國人壽樂安心保證基金 

感謝你們對中國人壽一直的支持。經中國人壽對國壽計劃下的成份基金作出檢閱後，變更將於生效日期起生效。 

1. 變更原因

核准受託人持續監察基金的表現，以提供適合退休用途的投資產品，為基金成員帶來更穩定的回報。核准受託人相
信，該等變更將為基金的投資組合就市場波動影響提供潛在保障，長遠而言可為基金帶來更穩定的預期回報，從而
提升國壽計劃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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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新擬定投資地區分佈將為基金在極端經濟環境下提供更大的靈活性以維持平穩的回報。取消對定息收入證
券投資的年期限制為基金提供了投資年期較長的債券的選擇，這種債券通常在市場下跌期間提供更好的多元化和
對沖特徵。更改詳情如下所述。

2. 基金變更之詳情

A. 與投資政策與目標說明相關的更改

經濟衰退時，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可通過更好地運用定息收入證券和長期債券以降低組合的波動性的和實現投資多
元化。基金的投資政策與目標說明將作出修訂，將定息收入投資上限由 “50-80%” 提高至 “50-100%”，取消對中
長期全球債券投資年期限制，並將主要市場的擬定投資地區分佈放寬為 “0-90%”。投資政策與目標說明將按照附
件中所述的方式進行修改。本基金的風險披露將按附錄一所述作出披露的提升。

B. 更改現有有關基金及基礎基金的投資經理人

太平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將卸任現有有關基金及基礎基金的投資經理人，而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施羅德”）將獲委任為現有有關基金及基礎基金的投資經理人。

施羅德於香港成立，並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從事資產管理、證券交易及證券顧問業務，目前管
理證監會認可的集體投資計劃。

施羅德自 1996 年以來已經成為香港的職業退休計劃下擁有領先地位的投資管理人。為配合在香港推出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強積金”），自 2000 年起，施羅德一直是強積金的積極參與者，並推出了其強積金集成信託計劃及開
發強積金產品。

多年來，施羅德在環球市場上一直是管理退休金、強積金、企業、單位信託持有人和高資產淨值人士資產的領導
者。

核准受託人相信，作為基金的現有有關基金及基礎基金新投資經理人，施羅德將在考慮成員利益的情況下作出獨
立的投資判斷。我們認為，委任施羅德為現有有關基金及基礎基金的新投資經理人符合國壽計劃成員的利益。

C. 費用明細的變動

因委任施羅德為新投資經理人，基金管理費用下的投資管理費將作出以下變動：

生效日期前 生效日期後

成分基金層面的投資管理費 每年淨資產值的 0.2% 不適用

基礎基金層面的投資管理費
-- 

基礎基金每年淨資產值的

0.2% 

3. 應採取之行動

國壽計劃的參與者如果決定繼續投資基金，則無需採取任何行動。

但是，如持有基金單位及/或投資委託指示供款投資於基金的國壽計劃參與者不欲參與變更的實施，可在 2023 年 6
月 21 日下午 4 時正前通知我們以(i) 重整現有投資 ；及／或(ii)更改其有關新供款及將基金權益轉移至另一成分基
金的投資授權。重整或改變現有投資的指示將按 2023 年 3 月版強積金計劃書所列出的程序處理。任何重整現有投
資或更改投資的投資授權將不會收取任何費用、罰款、買入／賣出差價或轉讓費用。

此外，國壽計劃的參與者亦可由國壽計劃轉往另一強積金計劃，而智易個人供款戶口持有人則可從國壽計劃提取累
算權益。請注意，除非其僱主選擇轉出，作為員工的成員無權轉出中國人壽保險計劃。然而，該成員可根據 「成
員自選安排」，每曆年將其從現時受僱的僱員強制性供款所得的累算權益轉移至其選擇的另一個強積金計劃。轉出
或要求提取的指示將按 2023 年 3 月版強積金計劃書所列出的程序處理。任何轉出或要求提取的投資授權將不會收
取任何費用或罰款、買入／賣出差價或轉讓費用。

4. 對成員的影響

基金的費用及收費總額並不會因變更之落實而改變。核准受託人不預期上述變更會對國壽計劃或其成員構成任何
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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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費用與支出

核准受託人將承擔上述更改的費用及支出。

6.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認可上述變更。本通知所載有關重組的變更符合國壽計劃的管限規則。

7. 信託契約及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之修訂

信託契約及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2023 年 3 月版將分別以第五份更改契約及附錄一納入修訂。主要計劃資料文件亦會
更新以反映上述變更。信託契約（連同第五份更改契約及先前的更改契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連同附錄一）可
由此通告日期起於本公司辦事處九龍紅鸞道 18 號 One HarbourGate 中國人壽中心 A 座 8 樓 801 室 查閱。以反映
上述變更而更新的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可由此生效日期起於上述本公司辦事處查閱。

最新的計劃說明書（連同附錄一）、信託契約（連同第五份更改契約及先前的更改契約）和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可由
2023 年 6 月 23 日 起透過我們的網頁 www.chinalife.com.hk 免費下載。如有任何疑問，成員亦可致電本公司熱線
3999 5555 查詢上述事宜。

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3 日 

本函為電腦編印文件，毋須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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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金的投資政策與目標說明將由以下標記的方式進行修改：

新投資策略 現行投資策略

i. 本基金之投資目標，在於提供長期資本穩健性及通過

投資適量之環球證券，爭取回報以提供保證回報率。

本基金之投資目標，在於提供長期資本穩健性及通過

投資適量之環球證券，爭取回報以提供保證回報率。

ii. 聯接基金 聯接基金

iii. 本基金旨在透過單一投資於由中國人壽(海外)所發出之

有關保單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稱為中國人壽樂休閒保證

(匯集投資)基金 (“有關基金”)，從而投資於單一基礎單

位信託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稱為中國人壽樂休閒穩定收

益單位信託(匯集投資)基金 (“基礎基金”)並保持下列

多元化組合包括強積金條例及其後可能不時制定的其

他相關法律、守則或條例所核准的現金及存款， 債務

證劵，環球股票及其他證券。

本基金旨在透過單一投資於由中國人壽(海外)所發出之

有關保單核准匯集投資基金(“有關基金”)，從而投資於

單一基礎單位信託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基礎基金”)並
保持下列多元化組合：

 環球證券例如股票及優先股

 符合強積金管理局規定的最低信貸評級的中期環球

性不超過十年期的定息收入證券

 由豁免機構發行或保證、或於核准證券交易所上市

之債務證券

iv. 擬定投資分佈

環球股票及其他證券  0－30％ 
定息收入證券*    50－100％ 
現金/銀行存款／現金等值品 0－50％ 

*包括但不限於債券，債務證券或獲強積金管理局根據

強積金條例附表 1 第 1 條所核准並大量投資於定息收

入證券的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均歸類為「定息收入

證券」。

擬定投資分佈

環球股票     0－30％ 
定息收入證券     50－80％ 
現金/銀行存款     0－50％ 

v. 擬定投資地區分佈

香港/中國    0－90％ 
歐洲 0－90％ 
美洲    0－90％ 
亞太地區 0－90％ 
其他 (股票*)     0－10％ 

 (債務證券*)   0－40％ 
*強積金條例附表 1 中所核准的投資

擬定投資地區分佈

香港/中國    30－80％ 
歐洲 0－40％ 
美洲 0－40％ 
亞太地區 0－40％ 
中東 (只限債券) 0－40％ 

vi. 限制

基金包括成分基金和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將不會購

入、持有及處理金融期貨合約及期權合約。

基金將不會於成分基金和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層面上從

事證券借貸活動。

基金可在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層面簽訂遠期貨幣合約，但

僅限作對沖用途及按照強積金條例附表 1 第 16（2）和

16（3）條的規定以維持最少 30%之有效貨幣風險為港

元。

限制

基金包括成分基金和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將不會購

入、持有及處理金融期貨合約及期權合約。

基金將不會於成分基金和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層面上從

事證券借貸活動。




